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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安全生产委员会文件
苏安〔2021〕2 号

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江苏省旅游包车
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有关成员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我省旅游包车安全管理工作，全力提升全省

旅游包车安全管理水平，经省政府同意，现将《江苏省旅游包

车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江苏省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1 年 2 月 23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江苏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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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旅游包车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旅游包车客运企业、旅行社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加强和规范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高企业安全

管理水平，有效预防旅游包车安全生产事故，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江苏省道路运输条例》《江苏

省旅游条例》和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旅游客运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交办运﹝2021﹞6

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我省从事省际和市际旅游包车业务的客运企

业、旅行社、汽车客运站点及旅游集散中心，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应切实加强旅游包车安全监

督管理工作组织领导，并建立交通运输、文旅、公安等有关

部门共同参与的协调工作机制，压实属地责任，明确职责分

工，统筹辖区内汽车客运站点、旅游集散中心规划建设和旅

游包车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旅游包车客运企业、旅行社应当严格遵守安全

生产、应急管理、反恐防暴等法律法规，加强车辆安全技术

和从业人员管理，落实安全生产、反恐防暴等要求，保障游

客运输安全。

第五条 旅游包车应当在具备条件的汽车客运站点或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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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集散中心发车。

旅游包车客运企业、旅行社应当与汽车客运站点或旅游

集散中心签订三方协议，明确各方义务及责任，落实车辆安

全例检、游客行包安检和实名制等安全管理相关要求。

汽车客运站点或旅游集散中心应当严格执行超载营运

客车不出站、安全例行检查不合格营运客车不出站、旅客未

系安全带不出站、驾驶员资格不符合要求不出站、营运客车

证件不齐全不出站、“出站登记表”未经审核签字不出站等“六

不出站”规定。

第六条 旅游包车客运企业应建立并严格实施车辆安全

例检制度，加强车辆技术管理，保证车辆技术状况良好。

旅游包车在执行运输任务前应当进行车辆安全例检，经

例检合格后，方可发车。

第七条 旅游包车客运企业具备车辆安全例检能力的，

可以由本企业对旅游包车实施安全例检；不具备条件的，应

当委托具备能力的车辆安全例检单位对旅游包车进行安全

例检，并签订车辆安全例检检查协议，明确双方关于车辆安

全例检的责任。

具备车辆安全例检能力的旅游包车客运企业、车辆安全

例检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例检岗位职责、检查规范和监督

机制等，保障车辆安全例检有效开展。

第八条 旅游包车车辆安全例检应当参照《汽车客运站

安全生产规范》之附件《营运客车安全例行检查技术规范》

中规定的检查项目、方法及要求执行，并做好车辆安全例检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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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例检合格的，应当出具《安全例检合格单》；不合

格的，应立即告知旅游包车客运企业，企业不得安排安全例

检不合格车辆从事经营活动。

第九条 《安全例检合格单》自例检合格之日起有效期 7

天，并应随车携带，接受检查。旅游包车行程超过《安全例

检合格单》有效期的，应当在《安全例检合格单》截止时效

前，再次进行车辆安全例检。

第十条 旅行社应当在包车合同中约定车辆安全例检的

要求。出车前，导游或旅行社相关人员应当对《安全例检合

格单》进行核查。对没有《安全例检合格单》或《安全例检

合格单》无效的车辆，旅行社应当拒绝执行包车合同。

第十一条 旅行社与游客签订合同时，应当提醒游客不

得携带危险物品乘车，要求游客配合做好行包安检工作。

游客应当配合实施行包安检。不配合的，旅行社应做好

解释和说服工作；仍不接受安检的，应当拒绝其上车。

第十二条 承担游客行包安检的汽车客运站点或旅游集

散中心，应当严格执行行包安检制度。

发现管制刀具和违禁品的，应及时劝阻并禁止携带上

车。发现携带枪支弹药等管制物品的，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

告，并做好现场保护工作。

第十三条 旅行社负责游客实名登记和实名制查验，实

名制查验应当查验核对游客身份证件信息。

旅行社可委托汽车客运站点或旅游集散中心开展实名

制查验。委托查验的，旅行社应当提前提供人员信息，以供

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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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旅游包车客运企业应当按照《江苏省道路运

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对旅游包车客

运车辆进行动态监控和管理。

第十五条 驾驶员应当会同导游向游客告知乘车安全规

定，落实游客系安全带的规定，途中禁止无关人员上车。

第十六条 组织本单位人员参加旅游活动的，可由组织

单位负责实名制查验及行包安检，旅游包车客运企业负责车

辆安全例检，可不进站发车。

第十七条 交通运输、文旅、公安等部门应加强对旅游

包车安全管理的监督检查，督促落实旅游包车客运企业、旅

行社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如实记录旅游包车客运企业、旅

行社、驾驶员、导游违反旅游包车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按

照职责纳入信用管理。

第十八条 交通运输部门应督促旅游包车客运企业按要

求开展车辆安全例检，并将《安全例检合格单》列入路检路

查项目。

第十九条 文旅部门应督促旅行社选择有资质旅游包

车、签订规范的旅游包车合同，在旅游团队出发前，就近进

入具备条件的汽车客运站点或旅游集散中心发车。

第二十条 公安部门应将旅游包车车辆、驾驶员安全管

理情况纳入重点车辆远程监管平台的监管内容加强管理。

第二十一条 交通运输、文旅、公安等部门应推广应用

信息化手段，共同构建旅游包车安全管理系统，实现数据共

享、联合监管；总结和推广旅游包车安全管理先进经验，梳

理分析安全管理中仍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措施，保障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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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车安全。

第二十二条 汽车客运站点违反旅游包车出站管理规定

的，旅游包车客运企业及其车辆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由

交通运输部门责令整改，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 旅行社使用非法车辆从事旅游服务的，或

使用无有效《安全例检合格单》的旅游包车从事旅游服务的，

旅游集散中心违反旅游包车出站管理规定的，由文旅部门责

令整改，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